泉鲤常办〔2022〕21号

鲤城区人民政府常泰街道办事处关于加强

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街道各中心、办：

为深刻吸取出租房火灾事故教训，有效遏制出租房火灾多发势头，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好转，决定即日起至6月30日，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整治目标

对居住出租屋进行排查整治，摸清底数，整治和消除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改善我街道出租屋消防安全条件，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预防和遏制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整治标准

对照《泉州市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对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疏散条件、电动自行车管理、消防设施配置、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平面布置和内部装修、火灾警示和逃生演练等方面进行整治，重点整治“三合一”、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数量不足、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使用“三合板”、彩钢板等可燃易燃材料分隔或装修装饰等突出隐患。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5月25日前）。各社区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同时要采取发布通告、发送短信、媒体宣传等形式广泛对全街道居住出租屋房东进行动员，明确房东是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确保居住出租屋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各社区和各有关单位要组织人员深入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居住出租屋较集中的区域，宣传有关居住出租屋消防管理的规定和消防安全常识，提高房屋出租人、承租人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

（二）全面排查阶段（6月15日前）。根据排查整治重点，对辖区居住出租屋进行全面排查摸底，摸清场所数量、规模、建筑消防设施状况、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并逐个场所详细登记，建立台账。摸底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填写《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检查表》（附件1），建立“一家一档”。每周收集汇总工作推进情况，并将《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登记表》（附件2）于每周五下班前报街道消防工作站。

（三）分级处置阶段（6月25日前）。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各社区要负责督促整改，于6月25日前全部整改销号。对难以整改的重大火灾隐患、区域性消防安全隐患以及消防安全突出问题，统一汇总上报街道消防工作站，通过协调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或政府挂牌督办等方式推动整改。

（四）检查验收和巩固成效阶段（6月30日前）。街道消防工作站将对居住出租屋专项整治情况进行验收，认真检查和梳理专项整治工作中遗漏的单位和隐患，组织开展隐患“回头看”；结合治理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和做法，巩固和保持治理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研判火灾风险。各社区、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出租屋消防安全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综合管理责任，要结合辖区消防安全实际，深入开展火灾风险精准研判，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领导，周密组织，切实把整治工作抓出成效。
（二）多方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社区、各有关单位要与常泰派出所加强沟通协调，通力配合，形成合力，强化日常督导检查，检查相关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及效果，确保排查整治工作层层落实任务、级级压实责任。
（三）广泛宣传，营造整治氛围。各社区、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典型火灾案例宣传和警示教育，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鼓励广大社区居民积极举报火灾隐患，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整治工作中来。

联系人：谢杰星，电话：28052739，邮箱：ct28052739@163.com。
附件：1．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检查表

2．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登记表

鲤城区人民政府常泰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鲤城区常泰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23日印发


附件1
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检查表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地址
	

	房东
	
	联系电话
	

	居住人员总数
	 □10人以下 □10人-30人 □30人-100人 □100人以上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具体问题

	平面布置和内部装修

	1、与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是  □否
	

	2、与生产、储存、经营场所合用，居住部分与非居住部分相连通的（三合一场所）
	□是  □否
	

	3、使用“三合板”、彩钢板等可燃易燃材料分隔或装修装饰
	□是  □否
	

	4、外窗设置防盗网等障碍物影响疏散逃生和灭火救援，且无法从内部轻易开启
	□是  □否
	

	消防安全责任

	5、出租房业主与租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未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责任的
	□是  □否
	

	6、居住人数超过10人的群租房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是  □否
	

	安全疏散条件

	7、不具有两个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或仅设有一部疏散楼梯的未设置缓降器、逃生梯或借用相邻建筑等作为第二辅助疏散出口。
	□是  □否
	

	8、居住30人以上，且每层建筑面积>200㎡或层数>5层的出租屋未设置两部不同方向的疏散楼梯
	□是  □否
	

	9、居住100人以上，未设置封闭楼梯间
	□是  □否
	

	10、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存在堵塞、堆放杂物等影响疏散逃生的
	□是  □否
	

	电动自行车管理

	11、电动自行车入户或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楼梯间内充电或停放的
	□是  □否
	

	消防设施配置



	12、每一承租户未至少配备1具3kg以上的ABC干粉型的标准配置灭火器
	□是  □否
	

	13、未按要求在每个楼层公共走道配备2具灭火器，公共走道及疏散楼梯间配备应急照明灯
	□是  □否
	

	14、居住10人以上的出租屋公共走道和每个居室未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NB联网型效果较好）
	□是  □否
	

	15、居住30人以上出租屋未设置DN20的消防软管卷盘
	□是  □否
	

	16、居住100人以上出租屋公共走道和每个居室内未设置简易喷淋装置
	□是  □否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

	17、私拉乱接电气线路及未套管敷设
	□是  □否
	

	18、其他检查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被检查场所人员（签名）：　　　　                         检查人员（签名）：

附件2
居住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登记表

社区：                                                      统计时间：           
	序号
	检查日期
	居住出租屋地址
	隐患问题
	整改情况
	是/否完成整改
	检查人员

	1
	
	
	
	
	
	

	2
	
	
	
	
	
	

	3
	
	
	
	
	
	

	4
	
	
	
	
	
	

	5
	
	
	
	
	
	

	6
	
	
	
	
	
	

	7
	
	
	
	
	
	

	8
	
	
	
	
	
	


填报人：               社区主干签名：                         联系电话：



